附件2：
经历业绩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及权重
	打分标准
	备注

	学历学位

（10%）
	大专
	60
	学历学位按本人获得的最高学历学位统计，多个学历学位不累计加分。

	
	在职大学
	70
	

	
	全日制大学
	80
	

	
	在职研究生或硕士
	90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00
	

	职称情况

（10%）
	助理社会工作师或其他初级职称
	50
	

	
	社会工作师或其他中级以上职称
	100
	

	任职经历

（20%）
	任村（社区）“两委”委员满6年及以上或副职满3年
	70
	满6个月视作一年。

	
	任村（社区）副职满4年或正职满1年
	80
	

	
	任村（社区）副职满5年或正职满2年
	90
	

	
	任村（社区）副职满6年及以上或正职满3年及以上
	100
	

	服务年限

（20%）
	在村（社区）服务满6年
	70
	满6个月视作一年。

	
	在村（社区）服务满7年
	80
	

	
	在村（社区）服务满8年
	90
	

	
	在村（社区）服务满9年及以上
	100
	

	年度考核

（20%）
	历年来年度考核优秀1次
	60
	

	
	历年来年度考核优秀2次
	70
	

	
	历年来年度考核优秀3次
	80
	

	
	历年来年度考核优秀4次
	90
	

	
	历年来年度考核优秀5次及以上
	100
	

	荣誉情况

（20%）
	区级个人单项先进
	30
	1、荣誉情况不累计计分，按最高级别计分1次；
2、集体综合先进包括：模范集体、先进基层党组织（基层党建工作示范点）等奖项；

3、个人综合先进是指获得由区或相当单位以上党委政府表彰或授予的综合性荣誉称号，如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领头雁”和“好干部”等；

4、集体荣誉原则上限定于村（社区）正职申报，其他人员若在某项集体荣誉中发挥本职重要作用的，经所在街道（镇）审核同意并出具书面材料（加盖街道（镇）公章且由街道（镇）审核人签名），也可申报，申报结果由业绩评价评审组评定。

	
	市级集体或个人单项先进，区级个人综合先进
	50
	

	
	市级集体或个人综合先进
	70
	

	
	省级集体或个人单项先进
	80
	

	
	省级集体综合先进，国家级集体或个人单项先进
	90
	

	
	省级及以上个人综合先进，国家级集体综合先进
	100
	


